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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合规” :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多元定位

杨　 林

　 　 内容提要:合规不起诉是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刑事激励机制,是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的核心内容。 域外合规不起诉制度一般采用多元化的功能定位,但不同国家对诸功能的

位阶关系各有侧重。 过度聚焦合规预防功能的偏颇理论建构和对企业合规经营的功利政策

追求使得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呈现出显著的“合规化”导向。 由此伴生的罪责失衡、刑
事纠纷难以实质化解、“合规依赖”等诸多隐忧值得警惕。 在试点全面推行和制度立法启动

之际,应立足于合规不起诉的本质属性及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借鉴域外制度经验,对其制

度功能进行多元化再定位。 对涉案企业、受害者、社会和国家的多元功能体系应是理想定位,
其中不同位阶功能的平衡实现是证成制度正当性的关键所在。 基于多元功能平衡实现的价值

目标,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附带义务和运行程序等配套机制需进行针对性设计。
关键词:企业合规　 裁量不起诉　 合规不起诉

杨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4 月,经过两年地方试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官宣”在全国全面推开。〔 1 〕 作为检察机关激励企业依法守规经营和推动企业犯

罪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聚焦合规预防功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可谓此次改革的核心所在。
当前,学界对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建构似乎过度强调该制度区别于传统裁量不起诉的独

特性,倾向于将该制度的合规预防功能作为对企业犯罪不起诉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正当性根

据。 从学界对合规不起诉的界定看,无论是事前的有效合规计划还是事后的合规整改均被

视作合规不起诉的核心要件,基本持有“合规即可不诉”的观点。〔 2 〕 相应的制度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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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参见徐日丹:《如何让好制度释放司法红利》,《检察日报》2022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
参见黎宏:《企业合规不起诉:误解及纠正》,《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3 期,第 182-183 页;陈瑞华:《刑事诉讼

的合规激励模式》,《中国法学》2020 年第 6 期,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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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要是围绕合规计划、合规整改监督考察与评估等合规要素展开。〔 3 〕 有关单位刑事责

任的研究中也在强调二者必然的关联性: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在为事前合规不起诉供给实

体根据;〔 4 〕 功能责任论、单位合规“状态责任论”在为事后合规不起诉供给实体根据。〔 5 〕
  

然而,过度聚焦合规计划或整改效果的理论建构,能否充分证成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

仍不无疑问:其一,当前涉案企业合规试点可适用于责任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重罪案件,〔 6 〕 对重罪个案基于合规整改效果而不再起诉将难以使涉案企业承担对等责

任,存在罪责失衡风险;其二,基于合规预防功能的非罪化制度安排,难以兼顾其他多方利

益关系,不利于实质化解企业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其三,易使检察官产生“合规依赖”,
认为只有合规才能不起诉或只要合规就可不起诉,存在给无需合规整改即可不诉的个案

额外增加合规负担或对不宜不起诉的个案套用合规裁量出罪的隐患。 因此,在试点全面

推开与制度立法启动之际,只着眼于合规整改效果和预防功能定位或许并不妥当,充分证

成合规不起诉正当性还需重新审视制度功能的合理定位。

二　 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比较考察

合规不起诉制度理论上只适用于单位犯罪,否认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国家,并不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合规不起诉制度,一些国家虽承认单位犯罪,但并未将企业合规作为对涉案

单位不起诉的特殊考量。 故而本文仅考察已经存在或官方明确提出设立合规不起诉相关

制度的主要国家,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 比较各国制度功能的主要方面

及其相互关系,以为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完善提供域外经验参照。

(一)功能方面:不只是合规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出现在美国,其制度表现为适用于法人犯罪的不

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和暂缓起诉协议(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
ment,DPA),之后为各国借鉴并本土化为服务本国经济犯罪制裁需要的制度形式。 例如,
英国于 2013 年将暂缓起诉协议正式写入《犯罪与法院法》(Crime

 

and
 

Courts
 

Act),〔 7 〕 引入

该制度旨在克服经济犯罪识别和起诉困境,通过促进企业自我报告快速查明案情、获取证

据,确保被害人得到及时有效赔偿,形成良好检企合作关系,预防再犯。〔 8 〕 出于与英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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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规计划研究可参见周振杰:《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环球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1 期,第 116
页;关于合规整改监督考察与评估研究可参见杨宇冠、李涵笑:《企业合规不起诉监管问题比较研究》,《浙江工

商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第 46 页。
参见黎宏:《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法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81 页。
参见姜涛:《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根据》,《东方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37-138 页;刘艳红:《企业合规

不起诉改革的刑法教义学根基》,《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1 期,第 119 页。
参见徐日丹:《如何让好制度释放司法红利》,《检察日报》2022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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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考量,澳大利亚官方于 2017 年提出引入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的计划。〔 9 〕 加拿大为应

对企业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及其对经济和无辜第三方的严重危害,于 2017 年发起引入暂缓

起诉协议制度的公开咨询并于 2018 年通过一项预算法案在其刑法中确立修复协议( Re-
mediation

 

Agreement,RA)制度。〔10〕 法国为鼓励涉案企业合作实现严厉快速打击企业贿

赂犯罪同时保持企业继续运营能力,于 2016 年颁布一项关于提高透明度、打击腐败和经

济现代化的法案,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设立公共利益司法协议( Con-
vention

 

Judiciaire
 

d’Intérêt
 

Public,
 

CJIP)制度。〔11〕 总体而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抑或大

陆法系国家,各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均不限于合规所能实现的特殊预防功能,而是不同

程度地呈现出多元化功能取向。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例如美国在《司法手册》(Justice

 

Manual)中明确不起诉协议和暂

缓起诉协议具有以下功能:避免对无辜第三方造成附随后果;附带适当条件以促进合规和

预防再犯;健全公司运营管理和保持财务生存能力;保留政府在企业严重违反协议时的起

诉权力;促进迅速赔偿或对受害者进行其他补偿等。〔12〕 进一步考察英国和澳大利亚适用

暂缓起诉协议的公共利益考量因素和附带义务,亦可发现二者制度功能的多元化特征,其
制度功能包括预防再犯功能、快速打击商业组织经济犯罪的诉讼效率功能、避免起诉负效

应的非罪化功能、及时修复犯罪行为危害的修复性功能以及惩罚性功能等。〔13〕 加拿大亦

是如此,其刑法明确规定了修复协议制度功能的多元方面:(1)谴责组织错误行为及其对

受害者或社区的损害;(2)让组织为其错误行为承担责任;(3)促进组织采取措施纠正问

题和改进合规文化以遵守法律;(4)鼓励自愿披露不当行为;(5)通过赔偿、恢复原状等措

施修复对受害者和社区造成的损害;(6)减少定罪对无辜第三方的损害。〔14〕 在大陆法系

国家中,例如法国为了规范公共利益司法协议制度的相关执行程序出台了实施准则,进一

步明确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和附带义务内容。〔15〕 从中亦可发现该制度的多元化功能取

向,具体包括:(1)将支付公共利益罚金作为义务内容,体现惩罚性功能;(2)将犯罪前后

是否存在有效合规计划或是否改进合规计划作为前提条件,并将执行合规计划作为协议

义务之一,体现再犯预防功能;(3)将对受害人的损害修复作为前提考虑和义务内容,体
现修复性功能;(4)将犯罪调查合作情况和内部调查执行情况作为适用制度的重要考量,
体现诉讼效率功能。

综上,各国合规不起诉制度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替代起诉以避免对企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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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第三方造成不合比例的负效应,即非罪化功能;其二,换取涉案企业合作配合,节约司法

资源,快速打击企业犯罪,即诉讼效率功能;其三,激励涉案企业建立或改善合规计划,防
止再次陷入犯罪,即特殊预防功能;其四,赔偿补偿因犯罪对受害者、社区造成的损害,修
复被犯罪破坏的关系、秩序,上缴违法所得等,即修复性功能;其五,要求支付罚金或向第

三方支付公益基金,即惩罚性功能。

(二)功能位阶:合规计划并非不可或缺

从上述国家合规不起诉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希望在有效打击企业经济犯罪的同

时保持企业运营能力是引入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直接动因。 例如,时任英国总检察长奥利

弗·希尔德(Oliver
 

Heald)指出,当时英国执法机构并无处置企业经济犯罪的有效工具,
不起诉协议可作为处置严重经济犯罪的新工具,对于全面综合处置商业组织经济犯罪至

关重要。〔16〕 又如美国的不起诉协议本质上即是一种基于合作的不起诉制度,即如果检察

官认为当事人及时合作对于公共利益是必要的且无其他手段可以取得合作时,可与当事

人达成不起诉协议以换取合作。〔17〕 可见,相较于快速打击企业经济犯罪的诉讼效率功

能,合规预防再犯的功能并非各国合规不起诉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方面。
从各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实践适用看,合规整改有时并非必须考虑的因素亦非必备的

附带义务内容。 例如,笔者随机抽取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的 15 份不起诉或

暂缓起诉协议中,有 3 份不起诉协议无涉合规整改内容,如司法部反垄断局对日本电气公

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卡特公司的不起诉协议主要是基于涉案企业积极合作作出;〔18〕 另

根据吉布森·邓恩(Gibson
 

Dunn)数据统计发现,美国 2016 年至 2021 年达成的 182 份不

起诉或暂缓起诉协议中 37%不涉及合规监督、内部举报程序等合规相关内容。〔19〕 又如,
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亦无涉合规,主要是基于

及时自愿自我披露、持续的合作、缺乏类似行为历史、协议期满前公司保证存续、上缴违法

收益、支付罚款和调查成本而达成。〔20〕 另外,法国国家金融检察办公室参与达成的 10 份

公共利益司法协议中 5 份同样无涉合规整改要求。〔21〕

从各国合规不起诉相关规范性文件看,亦可发现合规计划有时只是协议的可选内容。
例如,加拿大刑法将修复协议功能性条款区分为必备性条款和选择性条款,其中及时披露

案件信息,协助识别不当行为责任人,配合调查、起诉等程序,罚没违法所得收益,支付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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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赔偿受害人等内容为必备性条款,而建立或完善合规措施、聘任独立监管人审核报告

企业合规情况、支付达成协议费用等内容仅是协议的选择性条款。〔22〕

(三)位阶关系:多元功能各国侧重不同

域外各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并未将合规的预防功能作为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多元化

是各国制度的共同取向。 合规不起诉制度诸功能方面存在一定位阶关系,各国侧重有共

性亦有差异。 共性一方面体现为各国均将替代起诉避免潜在负效应的非罪化功能作为制

度的核心功能追求;另一方面体现为各国均以企业犯罪难以及时有效打击为由,突出关注

基于涉案企业合作的效率价值,如本文搜集的美英法 35 份合规不起诉协议中有 33 份不

同程度地涉及披露信息、配合调查、接受询问、出庭作证等合作性条款。〔23〕 正是由于各国

对非罪化和诉讼效率功能的迫切追求可能致使制度沦为犯罪企业逃避刑事追诉的工具,
各国为证成制度的正当性一般会寻求其他功能的平衡补偿,但各国对补偿性功能的侧重

存在差异。 例如,从澳加两国制度相关规范性文件看,澳大利亚除特殊情形外暂缓起诉协

议必须包括支付罚款条款,体现制度对惩罚性功能的侧重;〔24〕 加拿大则兼而侧重惩罚性

和修复性功能。 又如,从前述协议文本中补偿性功能条款频度分布来看(见表 1),〔25〕 美

国对惩罚性、修复性的侧重要弱于合规预防;英国较为强调三者的共同补偿;法国更为侧

重惩罚性;三国修复性功能实现方式亦有差异,美国较为关注没收、上缴违法所得,英国在

此之外还关注支付协议成本,法国则更为关注损害赔偿。

表 1　 美英法合规不起诉协议补偿性功能条款频度分布表

国别 惩罚性条款频度 修复性条款频度 特殊预防条款频度

美国
·支付罚款

(NPA:3 / 11;
 

DPA:3 / 4)

·没收、上缴违法所得

(NPA:5 / 11;
 

DPA:1 / 4)
·民事赔偿

(NPA:1 / 11;
 

DPA:1 / 4)
·补缴税款

(NPA:1 / 11;
 

DPA:2 / 4)

·合规因素

(NPA:8 / 11;
 

DPA:4 / 4)

英国 ·支付罚款(9 / 10)
·支付赔偿补偿(3 / 10)
·上缴违法所得(8 / 10)
·支付达成协议成本(8 / 10)

·合规因素(9 / 10)

法国
·支付公共利益罚款

(10 / 10)
·对国家或个人赔偿(6 / 10)
·上缴违法收益(5 / 10)

·合规因素(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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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See
 

Criminal
 

Code,
 

Part
 

XXII. 1 § 715. 34
 

(2022) .
35 份协议文本分别为前述随机搜集的美国不起诉协议 11 份、暂缓起诉协议 4 份,英国 SFO 官网公布了全文的

不起诉协议 10 份,以及前述法国公共利益司法协议 10 份。
See

 

Crimes
 

Legislation
 

Amendment
 

(Combatting
 

Corporate
 

Crime)
 

Bill
 

2019.
各国协议文本中相关功能性条款分布频度可一定程度反映各国对特定制度功能的偏好,频度越高可表明对对应

功能越为侧重。 频度表达为“X / Y”,即样本数 Y 中涉及特定功能性条款的文本份数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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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反思与再定位
  

聚焦合规预防的制度理论引介与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的社会政策追求使得我国合规不

起诉制度试点呈现出功能方面以合规计划和整改效果主导、功能位阶合规预防优位的导

向(以下简称“功能合规化”)。 特定条件下的“应激”功能定位或许契合特殊时期功利需

求,但当制度全面推行或被纳入正式立法时,则需警惕功能合规化的正当性隐忧。

(一)功能合规化的背景与实践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可谓理论先行和特殊时期社会政策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理

论研究方面,早期学界对合规不起诉研究主要围绕“暂缓起诉”展开,认为建立该制度有

利于为经济建设服务。〔26〕 但由于当时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条件限制,学界一般认为应先适

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大适用于法人犯罪。〔27〕 2016 年中兴事件以

后,基于合规监管的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再次成为研究焦点。 总体而言,学界一般将促进企

业内部治理改进和预防犯罪作为暂缓起诉的重心,对相关制度的引介也往往是在企业合

规语境下关注暂缓起诉的合规激励价值,认为合规是其适用前提和协议重要内容。〔28〕 在

社会政策方面,2018 年以来我国面对中美贸易战、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国家经济出现下滑

趋势等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六稳”“六保” 〔29〕 “国内国际双循环” 〔30〕 的经济战略。 新的历

史条件下,检察机关需要在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积极作为,企业合规作为预防

企业犯罪的系统机制,有助于促进企业合规经营,保障社会经济更加健康发展。〔31〕 由此,
聚焦暂缓起诉合规预防功能的制度理论引介与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策需求相互

作用,成为促使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走向功能合规化的双重背景。
  

当前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中,功能合规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制度相关规

范性文件以合规效果为主导设计具体程序机制,各试点单位出台的合规不起诉相关规范

指导文件一般将事后合规整改作为对涉案企业不起诉的核心考量因素,并将合规考察程

序作为规范性文件的主体内容。 例如,宁波市检察院制定《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

制度的意见》,在结果处理上将合规建设情况作为最终对涉罪企业是否起诉的主要依据,
对于涉罪企业在考察期内按照合规计划完善治理结构、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生产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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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参见廖育龙:《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探讨》,《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第 49 页。
参见丁延松:《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构建》,《政法论丛》2010 年第 3 期,第 83 页。
参见徐鹏博、黎宏:《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其启示》,《人民检察》 2017 年第 19 期,第 75 页;陈瑞华:
《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 页。
“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参见《“六稳”和“六保”是什么关系?》,《学习时报》 2020
年 5 月 18 日第 A4 版。
参见《进一步开放市场

 

促进形成“两个循环”》,http: / / www. cac. gov. cn / 2020-07 / 31 / c_1597760150441185. htm,
最近访问时间[2022-03-12]。
参见刘亭亭:《企业合规改革开出太阳花———专访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检察日报》 2021 年 11
月 16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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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应当作不起诉处理。〔32〕 又如,为避免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形式化,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有关各方自上而下陆续出台《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

见(试行)》《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

性文件,推动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其二,试点实践对涉案企业不起诉

时为增强非罪化处遇的正当性,一般将合规整改作为优位功能考虑。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合规不起诉典型案例为质性文本分析发现,其适用逻辑一般体现为:〔33〕 第一,“先

入为主”非罪化。 认为涉案企业是高科技创新企业、纳税高、解决就业人数多或准备上市

的,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极其重要,起诉不利于其发展,故不能直接起诉。 第二,
“优先关注”合规化。 “一放了之”不起诉不妥当,一般优先附带要求涉案企业承诺并执行

合规整改措施,评估通过即可不起诉。 第三,“必要关注”修复性。 只有存在明确的受害

者或受损利益时,才会要求涉案企业赔偿损害、取得谅解、补缴税款等。 第四,“不太关

注”惩罚性。 一般不起诉后才向行政机关提出处罚意见,行政处罚是否作出或执行对不

起诉决定不具实质影响。 可见,作为非罪化的补偿性功能,合规预防是我国合规不起诉制

度关注的优位功能,修复性只是必要时才被关注的功能,而惩罚性则并非必须关注的

功能。

(二)功能合规化的三重隐忧
  

然而,特定条件下“应激”功能定位存在制约制度发展的不利隐患,主要包括以下几

方面:其一,制度非罪化有时过度折损刑事责任,功能合规化存在罪责失衡风险。 伴随改

革在全国推开,合规不起诉制度越来越多地适用于罪行较重的案件,如前述典型案例中有

多件涉及获利数额、偷逃税款或中标数额较大,以及造成 3 人死亡等较重犯罪情节。〔34〕

对这类案件,事后的合规整改只是降低预防刑的因素,合规整改的负担性尚不足以抵偿非

罪化折损的责任。 正如有观点指出,对于事前合规缺位或不完善而导致的企业犯罪,企业

对于犯罪已然应当承担罪责,事后的合规整改即便可以发挥预防再犯功能,也只能带来量

刑上的宽大,而不能消除其刑事责任。〔35〕 另外,检察机关行政处罚意见对行政机关并不

具有强制约束力,且往往提出较之一般行政处罚较为从宽的建议,同样难以通过惩罚性功

能补强责任、平衡罪责关系。 因此,当立法将其推广适用于更广范围的较重企业犯罪案件

时,由于犯罪企业难以承担必要责任,罪责失衡风险将更加凸显。
  

其二,功能合规化给予合规整改在裁量不起诉中的优位地位,对因犯罪受损的利益关

系关注有限,不利于刑事纠纷的实质化解。 前述典型案例表明,当前合规不起诉一般只要

承诺或执行合规整改即可不起诉,仅在有明确受害人或可通过支付金钱执行时才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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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参见《浙江宁波: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护航民企健康发展》, 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zdgz / 202009 /
t20200923_480702. shtml,

 

最近访问时间[2022-10-30]。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试点期间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侧重,此处样本选取试点

(2020 年 3 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发布的典型 / 指导案例中合规不起诉案例,共 8 件。
例如“上海 J 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深圳 X 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 “山东沂南县 Y 公司、姚某明等人串

通投标案”“随州市 Z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参见《最高检发布第二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xwfbh / wsfbt / 202112 / t20211215_538815.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3-03-05]。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4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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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功能。 如此,在无明确受害人案件中则难以准确识别和及时修复犯罪对利益关系

的潜在危害。 例如,在“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中,L 公司将重金属废

水排至生活污水管,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总镍浓度超过法定标准 29. 4 倍,检察机关基于合

规整改作出不起诉,未能充分识别潜在环境污染危害及其修复需求,未要求公司对潜在环

境损害进行补救和对周边社区潜在受害者进行补偿。〔36〕 又如,在“山东沂南县 Y 公司、
姚某明等人串通投标案”中,中标金额 1134 万余元,检察机关作出合规整改不起诉时由于

不存在明确受害人,对制度修复性功能关注不足,未能及时对其违法涉罪行为获取利益进

行鉴定评估,以致因犯罪受损的国家利益难以有效修复。〔37〕
  

其三,功能合规化可能导致检察裁量权滥用以及形成机械套用合规整改措施的“合

规依赖”。 例如,在“新泰市 J 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投标系列案”中,涉案公司被黑社会组

织胁迫参与投标,未获得任何利益,检察机关适用了合规整改不起诉;〔38〕
 

而另一起典型案

例中,陈某等组织 A 公司等 11 家公司参与陪标,涉案金额 3900 万余元,涉案 A 公司等 11
家公司出借资质收取少量好处,检察机关却未附带合规整改要求直接作出相对不起

诉。〔39〕 二者相较,同样是在串通投标行为中被动陪标,前者是黑社会组织胁迫且未获得

利益,情节应轻于后者,但检察机关却附带合规整改要求。 如此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

本可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却附带额外合规整改义务,实质上是滥用检察裁量权、机械套

用合规整改措施,不当增加了被不起诉企业的负担。

(三)制度功能的多元化再定位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呈现的与域外“多元化”相异的“合规化”导向折射出我国

与域外对于制度正当性根据的不同功能侧重:域外主要国家一般寻求诉讼效率、特殊预

防、修复性、惩罚性等多元功能的平衡实现,而我国却将基于合规整改的特殊预防功能作

为核心关切。 但是,面对功能合规化隐忧和“纸面合规”难题,一旦合规整改失效,个案适

用和制度立法的正当性将不复存在。 因此,有必要纠正功能合规化的偏颇定位,基于合规

不起诉本质属性与将来制度立法,对其制度功能进行多元化再定位。
  

一方面,合规不起诉本质上仍属于广义裁量不起诉范畴,但又区别于狭义裁量不起

诉。 囿于早期我国立法规定,传统上一般将裁量不起诉狭义地等同于仅适用于轻微犯罪

案件的相对不起诉。 但伴随着对域外相关制度的引介和国内立法的完善,对裁量不起诉

应做更具包容性的理解。 广义裁量不起诉可泛指对符合起诉事实证据条件的案件,基于

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而作出的不起诉,其适用对象取决于裁量权大小,可不受案件性

质、犯罪轻重等条件限制。〔40〕 由于我国刑法尚未确立事前合规免责事由,企业尤其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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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参见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张检四部刑不诉(2020)496 号不起诉决定书。
参见《最高检发布第二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xwfbh / wsfbt / 202112 / t20211215 _
538815.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3-03-05]。
参见《最高检发布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xwfbh / wsfbh / 202106 / t20210603_
520232.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3-03-05]。
参见《第二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典型案例》,https: / / www. spp.

 

gov. cn / xwfbh / dxal /
202010 / t20201030_483429. shtml,

 

最近访问时间[2022-10-29]。
参见宋英辉、吴宏耀:《不起诉裁量权研究》,《政法论坛》2000 年第 5 期,第 117-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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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又普遍存在合规缺陷,试点实践也未见事前合规法定不起诉的案例。 因此,试点期

间合规不起诉主要表现为关注事后合规的“检察建议模式”和“附条件不起诉模式”。〔41〕

但“检察建议模式”仍是基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相对不起诉,与“合规”因素并无实质联

系,因而实质上的合规不起诉只包括“附条件不起诉模式”。 因此,该制度并非狭义裁量

不起诉,而是广义裁量不起诉在单位犯罪中的具体体现,即一种对符合起诉条件单位犯罪

不拘泥犯罪情节轻重而基于事后合规整改等因素的裁量不起诉。 广义裁量不起诉追求的

是诉讼经济、被追诉人回归社会、利益关系修复等多元化价值功能,〔42〕 故有必要回归合规

不起诉本质,将其正当性建基于多元化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着眼于将来制度立法,制度功能不宜受制于试点初期的特定功利追求,而
应与时俱进保持制度长久发展的生命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外部环境功能需求的持

续满足能力,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外部功能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因而制度功能定位应为

适应不断变化环境而调整变化。 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至今,其价值目标即经历了

由最初设定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的单一追求到承载“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犯罪

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过程。〔43〕 同样,合规不起诉制度经过两年多试点,社会经济

发展对其提出了新需求,适用对象范围更广、关涉利益关系更复杂、参与主体更多元,当前

该制度功能不只在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更在于服务更高的社会治理需求。 正如童建明副检

察长指出的,检察机关“帮助企业建立完善规章制度,有效防控重大法律风险,提高企业经

营管理法治化水平”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44〕 因此,将来制度立法的理想

功能不应拘泥于企业犯罪个案处理,而应围绕社会治理多元目标来定位其多元功能方面。
  

因此,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走向多元化,既是对以往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过于强调合

规独特价值的纠偏,也是对其裁量不起诉本质属性的重申,更是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保
持制度生命力要求的积极回应。 于此,本文借鉴域外相关制度功能的多元化定位,结合我

国社会治理、企业犯罪治理需求,主张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应将对涉案企业、社会和国家

的多元功能体系作为理想定位,具体而言:一是对涉案企业发挥非罪化、惩罚性和预防性

功能,相较于定罪量刑,其非罪化处遇方式弱化惩罚犯罪功能而强化再犯预防功能;二是

对社会潜在企业犯罪发挥一般预防功能;三是对受害者和社区发挥修复因犯罪受损利益

关系、维护社区安宁秩序的修复性功能;四是对国家发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诉讼经济功

能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犯罪治理的整合治理功能。

(四)制度多元功能的位阶关系
  

合规不起诉制度多元功能在个案中并非均能同等实现,其间有时可能会相互冲突,需
遵循功能位阶关系促进各功能的平衡。 前述域外国家一般给予非罪化和诉讼效率功能优

位考虑,而对惩罚性、预防性、修复性等功能方面予以不同侧重,由此形成适合于本国的功

能位阶。 我国亦然,但多元功能体系的功能位阶关系应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可以根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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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参见宋英辉:《国外裁量不起诉制度评介》,《人民检察》2007 年第 24 期,第 10-11 页。
参见史立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修复性逻辑之证成》,《法学杂志》202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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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否积极追求及其追求程度分为基础性功能、应当追求的功能和运行附属功能三层位阶。
  

首先,避免犯罪标签化、污名化及其负效应的非罪化功能应当是制度的基础性功能。
对于涉案企业,非罪化功能可以激励涉案企业认罪悔罪、积极参与配合合规整改、遵守法

律法规、履行附带义务,能够较好地实现再犯预防功能。 对于受害者和社会,非罪化功能

可以激励涉案企业积极赔礼道歉、退赃退赔、参与调解、达成和解、取得谅解,及时有效修

复各方关系,维护社区秩序。 对于国家,非罪化功能可以避免对重要行业领域发展、区域

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有助于维护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非罪化功能为制度其

他预设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保障,在制度多元功能体系中应居于基础性地位。
  

其次,特殊预防、修复性、惩罚性和一般预防功能是合规不起诉制度应当追求的功能,
但各功能之间存在层次关系。 企业犯罪治理的核心关切是预防犯罪,如果犯罪企业不能

通过外部干预实现合规经营,则非罪化处遇难以获得正当性,故应将对涉案企业的特殊预

防功能作为制度前置性功能追求。 但为避免功能合规化,还应兼顾其他应当追求的功能。
一方面,应当全面关注因犯罪受损的现实或潜在利益关系,进一步寻求被害人利益、当
事人和社区关系、社会秩序的修复,促进刑事纠纷的实质解决。 另一方面,为避免罪责

过度失衡还需关注惩罚性和一般预防功能,但二者具有相关性,“只有当刑罚的适用达

到了报应的目的,社会上的其他人才能真正从中受到震慑,放弃犯罪意念,一般预防也

才能实现” ,〔45〕 二者可以归入同一功能层级。 而通过惩罚威慑进行一般预防易使犯罪人

沦为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侵犯其尊严。〔46〕 因此,相对于修复性功能,不宜优先追求惩罚

和预防功能,只能将其作为避免不起诉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与责任的承担过度失衡而配

备的调整性功能。
  

最后,诉讼经济、整合治理功能不能作为制度应当追求的功能,只是制度运行的附属

功能。 例如,积极追求诉讼效率容易诱发冤假错案,侵蚀制度正当性,合规不起诉制度仍

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不能为追求诉讼经济而放弃实质真实。
而整合犯罪治理体系是一种促进本应参与事前治理的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性组织等主体

积极履职的补位性功能,将其作为制度积极追求功能亦是舍本逐末。

四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规范进路———兼对争议问题的回应
  

多元化功能定位只是保证合规不起诉正当性的非充要条件,如果欠缺保证制度功能

实现的有效程序机制,功能合规化的不利隐患仍将存在,难以充分证成其正当性。 因此,
有必要基于制度多元功能的位阶关系,以多元功能平衡实现为目标,进一步探究保障制度

功能实现的配套机制。 系统地、全面地构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程序机制并非易事,本文主

要从制度适用条件、附带义务以及运行程序三个基本方面提出框架建议,兼对相关争议问

题加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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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功能与制度适用条件
  

制度适用条件是对个案适用合规不起诉时在是否达到证据标准、是否具有合规整改

可能、是否必要附带特定义务等方面的规范引导。 为了确保制度功能实现,适用条件应与

制度多元功能相匹配,可根据具体个案中不同功能的实现可能性和必要性,遵循高层级功

能优先实现的原则构建适用条件阶层。 首先,非罪化功能是合规不起诉的基础性功能,而
非罪化以有证据证明企业构成犯罪为前提,故可将“是否达到证据标准”作为第一阶层以

避免将制度错用于无辜者。 其次,预防涉案企业再犯是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前置性功能追

求,但并非达到证据标准的涉案企业都能够通过合规整改实现再犯预防,只有综合企业犯

罪的行为和行为主体因素,认为具有整改可能时才有适用机会,由此可将涉案企业的“合

规整改可能性”作为第二阶层以排除仍需惩罚的对象。 最后,具备合规整改可能性的个

案还需进一步判断修复或惩罚的必要性,进而确定是否必要附带特定义务以保证制度多

元功能实现,故可将“附带义务必要性”作为第三阶层以确定附带义务内容。 当且仅当完

成这三阶层的全部判断,方能对具体企业犯罪作出能否适用以及附带何种义务的合规不

起诉具体决定。 当前学界对合规不起诉应当适用于大型集团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能否

适用于重罪案件以及能否适用于企业内部相关责任人(如企业家)争执不下。 若将多元

制度功能及其实现作为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根据,或可部分回应争论。
  

其一,应适用于大型集团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 一般认为大型集团企业具有合规建

设的基本组织、制度和资源条件,合规整改能达到犯罪预防效果,而中小微企业营收能力

弱、企业与经营者意志混同、管理方式原始、欠缺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缺乏建立有效合规

计划的条件,应对中小微企业谨慎适用。〔47〕 但从合规整改可能性的角度看,中小微企业

可能具有比大型企业更高的合规整改可能性:第一,由于该类企业经营模式简单、范围单

一、合规风险点相对较少且集中于有限经营领域,只需要针对其经营领域查找风险点建立

针对性合规计划或可有效避免再犯;第二,由于该类企业管理方式灵活、管理层级少,上下

级指令贯通及时灵活,合规整改计划可以快速传达到单位成员,执行力更强;第三,中小微

企业违法犯罪多数是由于创始经营者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或受行业灰色惯例影响,加强

对这些“关键少数”的合规教育,有助于快速建立内部合规体系。
  

其二,能否适用于重罪案件? 当前学界一般认为合规不起诉应当适用于轻罪,即只适

用于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48〕 另有学者提出应区分系统性犯罪和非系

统性犯罪,对“单位内部经过集体决策或者经由企业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系统性犯罪应格

外慎重适用,而对“企业并没有作出实施犯罪的集体决策,而是由企业内部关联人员以企

业名义并为企业利益而实施”的非系统性犯罪应当适用。〔49〕 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以及

系统性或非系统性区分虽可不同程度地反映企业犯罪严重性,但犯罪严重程度与涉案企

业的合规整改可能性并不是简单对应关系。 例如,频繁发案的非系统性犯罪可能否定涉

·022·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2 期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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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企业的合规整改可能性,而偶发性系统性犯罪仍可以表明涉案企业具有较好的合规整

改可能性。 因此,从合规整改可能性角度而言,具有合规整改可能性的涉案企业均可享有

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机会,不能仅根据实际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一刀切地决定能否适用。
  

其三,能否适用于企业家等相关责任人员? 不少学者认可“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
的英美暂缓起诉模式,认为试点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企业员工”的做法有违罪刑法定原

则。〔50〕 但囿于我国刑法采用单位犯罪一体化归责原则,分离追责难以实现,故而学界提

出分案处理、分离出罪等“罪案分离”理论以切割二者刑事责任。〔51〕 但是,基于制度功能

视角,“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模式并非必要:一方面,英美国家强调不起诉企业而严惩

责任人是出于增强制度惩罚性以维持罪责均衡的考虑。 而实现制度惩罚性功能的方式可

以多样,如果罚款足以维持罪责均衡,则可不起诉责任人。 另一方面,特定情形下对涉案

企业家一体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更有利于实现合规预防功能。 例如,对于企业意志和企

业家意志混同、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企业家法治观念某种程度上

亦是企业合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家一体不起诉更有利于涉案企业的事后合规

整改,更好预防再犯。 另外,“罪案分离”理论也并非必要,一体化归责原则并不妨碍对单

位和责任人的分离追责。 因为对单位或责任人起诉定罪量刑或适用非刑罚处遇均为刑事

责任实现方式,是否分离追究刑事责任只是检察机关在认可犯罪成立基础上对如何实现

刑事责任行使追诉裁量权。〔52〕 因此,合规不起诉既可适用于相关责任人,又可实行分离

追责,与罪刑法定、一体化归责原则并行不悖。

(二)多元功能的主要实现路径
  

附带义务是实现合规不起诉制度多元功能的主要路径,合理有效的附带义务能够保

障制度多元功能的平衡实现。 需要通过附带义务实现的主要包括特殊预防、修复性、惩罚

性等功能。 但由于当前我国制度试点中的功能合规化导向,理论与实务界对附带义务的

关注过度聚焦合规整改,对修复性、惩罚性等义务关注不足。 因此,基于制度功能多元化

发展需要,应当全面认识实现制度不同功能方面的附带义务内容,并进一步解决如何合理

附带义务及其履行期限等衍生问题。
  

其一,应当全面认识实现制度不同功能方面的附带义务内容。 特殊预防功能的实现

不仅限于当前关注的合规整改义务,还可以通过在合规整改期间附带限制企业及其责任

人从事特定营业活动、中止相应行政许可或从业资质等要求以限制再犯。 修复性功能的

实现应同时关注对现实和潜在的受损利益关系修复,在附带金钱或物质赔偿、支付修复赔

偿金、追缴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等财产义务之外,亦可附带承担一定期限社区公

益服务、公开致歉、达成和解协议、修复和保护环境等有助于受损利益关系实质修复的义

务。 惩罚性功能则可通过要求给付支付罚款、公益罚金,没收犯罪工具、违禁品以及用于

犯罪的本人财物,取缔从业资格以及必要时起诉责任人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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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确保附带义务合理有效,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匹配性原则,确保义务内

容与功能需要相匹配,如合规整改义务应与涉案企业合规风险点紧密相关,修复性义务应

该关注个案受损利益关系的具体情形,惩罚性义务仅在不起诉可能导致罪责显著失衡时

才能适用;二是必要性原则,保证附带义务的负担性以个案功能实现的必要和刑事责任的

承担为限;三是可行性原则,确保附带义务能够被有效实行,义务内容应与涉案企业规模、
经营状况、能够接受的合规建设成本和损害赔偿能力相适应;四是禁止性原则,如避免附

带违背伦理道德、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剥夺企业家人身和政治民主权利的义务。
  

其三,制度功能的实现依赖于附带义务的实际履行,应设置适当履行期间(即考察

期),考察期内诉讼程序中止,涉案企业需在考察期内履行所有附带义务,考察期届满,则
可根据履约情形作出正式不起诉决定。 若考察期过短则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过长则会对

企业产生不必要的负担。 因此,一般应针对不同义务内容设置有所区别的考察期,以履行

各义务所需的必要时间为限,且可按实际履约情况缩短或延长。 例如,修复性和惩罚性义

务考察期可以短于合规考察期,如果合规考察期内修复性、惩罚性义务已完全履行,合规

建设亦达到整改要求,则可适当缩短合规考察期,作出正式不起诉决定;如果修复性、惩罚性

义务在相应考察期内尚未履约完毕,则可将不及时履行情形作为延长合规考察期的理由。

(三)多元功能的程序保障机制
  

制度运行及其功能实现,归根结底离不开相关各方有效参与的运行程序机制。 合规

不起诉制度应当构建和完善服务于多元功能实现的程序保障机制。 囿于篇幅限制,本文

主要关注决策机制、监督考察机制以及非罪化认可机制。
  

其一,基于“合作裁量”的听证程序可作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优选决策模式。 由于检

察裁量模式存在职权垄断的弊端,有学者借鉴域外经验提出在合规不起诉制度中引入控

辩协商模式或法官司法审查(备案)模式。〔53〕 但以高额罚金和合规换取暂缓起诉的协商

解决刑事责任的思路难以为我国职权主义传统所兼容,〔54〕 且我国起诉权属于检察权范

畴,法官司法审查模式恐难以有效落地。 本文主张“以公开促公正”,即采用一种能够保

障各利益相关方(如当事方、公安机关、社区、涉案企业员工、关联合作方等)共同参与、检
察机关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合作裁量模式。 但为避免听证形式化,应对其进一步实质化

改造。 例如,听证前加强事实证据、企业社会调查报告等决策相关信息沟通;听证中确保

各方发表意见并辩论,检察机关综合各方意见裁量取舍并加强意见说理;听证后将决定内

容全面公开等。
  

其二,如何在合规不起诉制度中保障附带义务有效执行也有待进一步规范。 虽然当

前已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但主要适用于合规整改的监督考察,且纸面

审查、形式审查的弊端依旧存在。 未来一方面可以探索将第三方监督评估适用于督促修

复性、惩罚性义务的履行,如对环境修复、从业限制等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评估也可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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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比较法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16 页;杨帆:《企业合规

中附条件不起诉立法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3 期,第 87-88 页。
参见陈卫东:《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 2 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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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另一方面应推动监督考察程序实质化:一是应从制度层面保障监

督者与执行者相分离,例如对合规建设的监督考察,选任的第三方组织成员应高度中立,
不能与协助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成员来自同一中介组织;二是评估附带义务的执行成效

不能仅要求涉案企业书面提交报告,更要深入企业进行跟踪监督考察,如审查财务资料、
业务经营材料、组织管理方式、举报调查、培训考核等情况,访谈业务合作方、员工、利益关

系受损方等,聘请专业机构对专业性义务履行成效进行检验鉴定等。
  

其三,缺失社会认可机制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将使其非罪化功能落空,也将难以激励企

业积极实现其他功能,因而还应为保障不起诉决定的非罪化效力设置社会认可机制。 首

先,可以在立法层面明确合规不起诉决定相关记录不是犯罪记录,应当开具无犯罪记录证

明;其次,可以进一步规范涉罪刑事记录归口管理、限制查询制度,设置刑事记录封存制

度,或者基于特定公共利益保护明确查询白名单;再次,可以探索构建刑事记录消灭制度,
根据涉案企业不起诉决定后一定时期的良好表现,依申请或依职权对特定犯罪类型的不

起诉决定记录予以彻底删除;最后,为了尽可能缓解社会性评价因素对合规不起诉非罪化

功能的侵蚀,可以允许将封存或消灭的刑事记录作为隐私权予以民事保护。

五　 结 语
  

相较于域外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多元化定位,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在聚焦合

规的理论建构和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的政策追求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显著的功能合规化导

向。 对制度多元功能及其位阶关系缺乏准确把握的合规化定位,致使其他功能难以被充

分关注并保证实现,制度正当性难以充分证成,于制度长远发展不利。 其实,合规不起诉

并不独特,只是广义裁量不起诉在单位犯罪中的具体制度体现。 以多元功能平衡实现作

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是对过度强调其合规特性的纠偏,也是对其本质属性的

回归与重申。 将来对合规不起诉制度立法应当摆脱“命名陷阱”,可采用“单位犯罪附条

件不起诉”称谓,并将制度功能多元化定位作为构建制度程序机制的理念指引。 但制度

多元功能及其位阶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未来社会政策需求转变作出适应性调整。
另外,构建合规不起诉制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作,本文对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程序机制的

规范建议只提供了基础理论框架,将来立法对制度进行系统全面构建还需要在适用条件、
附带义务、运行程序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 例如,在制度适用条件

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究合规整改可能性、附带义务必要性的具体裁量因素及其权重等问题;
在附带义务方面还需进一步探讨实现不同功能方面的附带义务内容、不同附带义务考察

期的具体设置等问题;在运行程序方面还需进一步关注社会调查评估和案件信息沟通等

决策辅助机制、不同附带义务的监督考察主体与考察方式、合规不起诉决定撤销事由及其

调查认定、不同程序阶段权力制约与权利救济等问题。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犯罪化视角下的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研究”(21BFX18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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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is
 

an
 

important
 

criminal
 

procedural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governance.
 

The
 

compliance
 

non-
prosecution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
 

mainly
 

focus
 

on
 

pluralistic
 

functions
 

and
 

set
 

certain
 

hierar-
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iverse
 

functions
 

in
 

light
 

of
 

their
 

own
 

criminal
 

justice
 

contexts
 

and
 

corporate
 

crime
 

governance
 

demands.
 

In
 

contrast,
 

Chinese
 

criminal
 

law
 

scholars
 

view
 

compliance
 

special
 

prevention
 

as
 

the
 

preferential
 

function
 

when
 

constructing
 

theories
 

on
 

this
 

system.
 

Moreo-
ver,

 

the
 

social
 

policy
 

demands
 

of
 

the
 

new
 

era
 

push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pursue
 

the
 

utilitarian
 

aim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Due
 

to
 

the
 

parti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utilitarian
 

aim,
 

special
 

prevention
 

plays
 

a
 

primary
 

and
 

preferential
 

role
 

in
 

Chines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prevention-oriented
 

compliance”),
 

leading
 

to
 

some
 

potential
 

risks:
 

(1)
 

the
 

decrimi-
nalization

 

disposition
 

may
 

reduce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excessively,
 

but
 

the
 

system
 

focuses
 

so
 

much
 

on
 

“prevention-oriented
 

compliance”
 

that
 

it
 

cannot
 

sufficiently
 

compensate
 

for
 

the
 

reduc-
tion,

 

which
 

may
 

cause
 

an
 

im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liability;
 

(2)
 

when
 

the
 

system
 

takes
 

“prevention-oriented
 

compliance”
 

as
 

the
 

dominate
 

and
 

preferential
 

function,
 

limited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s
 

damaged
 

by
 

corporate
 

crim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b-
stantive

 

resolution
 

of
 

criminal
 

disputes;
 

(3)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prevention-oriented
 

com-
pliance”

 

function
 

may
 

lead
 

to
 

procurators’
 

overdependence
 

on
 

compliance
 

and
 

abuse
 

of
 

their
 

dis-
cretion

 

when
 

making
 

the
 

decision
 

on
 

discretionary
 

non-prosecution.
 

China
 

should
 

re-position
 

the
 

pluralistic
 

functions
 

of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on
 

the
 

basis
 

of
 

its
 

essential
 

attribute
 

and
 

future
 

i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On
 

the
 

one
 

hand,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is
 

in
 

essence
 

still
 

discre-
tionary

 

non-prosecu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s
 

institutional
 

func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y
 

the
 

specific
 

utilitarian
 

pursuit
 

set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ilot
 

program,
 

but
 

shoul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so
 

as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is
 

purpose,
 

we
 

should
 

draw
 

on
 

relevant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reposition
 

the
 

pluralistic
 

functions
 

of
 

the
 

sys-
tem,

 

so
 

that
 

it
 

has
 

different
 

functions
 

when
 

applied
 

to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criminal
 

cases,
 

victims,
 

society
 

or
 

the
 

state.
 

These
 

functions
 

include
 

decriminalization,
 

special
 

prevention,
 

punishment,
 

reparation,
 

general
 

prevention,
 

improvement
 

of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gration
 

of
 

crime
 

governance
 

systems.
 

To
 

realize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hierarchical
 

rel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mong
 

its
 

various
 

functions,
 

with
 

decriminalization
 

as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special
 

prevention,
 

reparation,
 

punishment
 

and
 

general
 

prevention
 

as
 

the
 

functions
 

to
 

be
 

pursued,
 

and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gration
 

of
 

crime
 

governance
 

sys-
tem

 

as
 

the
 

collateral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Its
 

legitimacy
 

should
 

rely
 

on
 

the
 

realiza-
tion

 

of
 

the
 

balance
 

among
 

its
 

multiple
 

functions
 

on
 

the
 

basis
 

of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value
 

objective
 

of
 

functional
 

diversification,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sys-
tem

 

of
 

applicable
 

conditions,
 

ful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apply
 

various
 

attached
 

obliga-
tions,

 

and
 

improve
 

procedural
 

safeguard
 

mechanism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luralistic
 

functions.

(责任编辑:贾　 元)

·422·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2 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